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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 12月 29日修订并

施行；

（3）《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自 2019

年 1月 1日起施行。

2公众参与目的和意义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中重要的内容，包括任何社会团体在内的公

众都可直接参与环境保护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五

条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 年 11月 29日发布，2017 年 7 月 16 日修

订）“第十四条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征

求建设项目所在地有关单位和居民的意见”，从而明确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

程序中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通过公众参与这种方式，达到如下目的和

意义：

（1）维护公众合法的环境权益，在环境影响评价中体现以人为本的原

则。

（2）更全面地了解环境背景信息，发现存在环境问题，提高环境影响

评价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3）通过公众参与，提出经济有效的且切实可行的减缓不利社会环境

影响的措施。

（4）平衡各方面利益，化解不良环境影响可能带来的社会矛盾。

（5）推动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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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众参与方式

在进行本项目公众参与时，按照力求普遍，重点突出的原则，确定公

众参与的对象。根据本项目的环境影响特点，确定本项目附近居民、村委

会及企业作为主要公众参与对象。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并结

合有关建设项目相关信息，制定本项目的公众参与工作方式，方式如下：

（1）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2）征求公众意见；

（3）公众意见汇总分析；

（4）公众意见的反馈；

（5）编写公众参与说明。

本次公众参与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通过网上公示，张贴通告，登报纸

等形式，充分收集公众意见。

3.1 第一次公示

江苏盛吉化工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5月 30日委托江苏智盛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24年 6月 1日首次向公众公告环境影响

评价的信息，同时附该项目公参意见表，公告主要内容见表 2-1，公众意见

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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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众参与公告

年产 10 万吨染料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内容（第一次）

项目环保公众参与公告

江苏盛吉化工有限公司开展对“年产 10 万吨染料技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根据国家法规及

规定，向公众进行第一次信息发布。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年产 10 万吨染料技改项目

项目投资：100300 万元

建设内容：本项目购置搪玻璃反应釜、不锈钢釜、玻璃钢釜、计量槽、压滤机、砂磨机、喷塔

等设备设施，同时利用现有部分设备、设施，通过不同反应、后处理或混合制得各种产品，其中涉

及的反应主要为缩合、重氮化、偶合、烷基化、磺化反应等。项目建成后实现年产 10万吨染料，其

中 76000 吨分散染料、20000 吨酸性染料、4000 吨活性染料。

建设地点：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临港产业区纬三路 10号江苏盛吉化工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

建设性质：改建

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江苏盛吉化工有限公司已复产项目为一期分散橙 76#、酸性黑 194#、酸性黑 ACE、酸性黄 199#、

分散蓝 291:1、分散紫 93:1#生产线和二期废水综合处置及资源回收利用项目七水硫酸镁、硫酸钠生

产线以及自查项目液亚生产线共计 9 个产品及相关的环保设施、配套工程。

现有项目高浓度污水采用过滤吸附、蒸发结晶后同低浓度污水进综合污水处理站，综合污水处

理工艺为：气浮隔油+铁碳微电解+芬顿氧化+混凝沉淀+水解酸化+接触氧化+絮凝脱色沉淀。厂区污

水处理后达接管标准排入连云港胜海水务有限公司园区污水处理厂。

现有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酸性废气经“碱液吸收”、染料尘废气经“旋风、布袋、水膜等”

处理；罐区、污水处理站及危废库废气均经各自废气处理措施处理后高空排放。

现有项目产生的危废（废活性炭、滤渣、废包装袋、污泥等）均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江苏盛吉化工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王总 18360550668

三、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承担单位

单位名称：江苏智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东路 5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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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负责人：崔慧平

项目联系人：张鹏（电话 0518-85521405）

联系方式：邮编 222001

电子信箱：1476866433@qq.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见如下附件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即日起，公众可向建设单位、评价机构发送电子邮件、电话、信函等方式发表关于该建设项

目及环评工作的意见看法(不接受与环境无关的问题)。

电子邮箱：1476866433@qq.com

邮寄地址：灌云县临港产业区纬三路 10号江苏盛吉化工有限公司

王总（收）18360550668

江苏盛吉化工有限公司

2024 年 5 月 31 日

表 2-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江苏盛吉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10万吨染料技改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

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够可

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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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xx省 xx市 xx县（区、市）xx乡（镇、街道）xx村（居

委会）xx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路 xx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能公开

的具体信息。

第一次公示采用网上公示（盛吉化工公司母公司浙江亿得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网站）的方式，公示网址： https://www.yidechem.com/news_det.ht

ml?newsid=2926551&_t=1717464513，公示图片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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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网上公示（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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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第二次公示

江苏盛吉化工有限公司于 2025年 6月编写完成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采用网上公示、报纸公示

和张贴公示同步进行的方式，公示时间不少于 10个工作日。

江苏盛吉化工有限公司于 2025年 6月 6日向社会发布第二次环境影响

评价信息公告，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公参意见表，并在此期间开

展了 2次报纸公示，公告内容见表 2-3，公参意见表见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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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内容（第二次）

江苏盛吉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10万吨染料技改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公告（第二次）

我公司计划总投资 100300万元，在连云港灌云临港产业区现有厂区内年产 10万吨染料技改项目，

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法律规定，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项目投资：100300万元

产品规模：本项目购置搪玻璃反应釜、不锈钢釜等设备设施，同时利用现有部分设备，形成年产

10万吨染料，其中 76000吨分散染料、20000吨酸性染料、4000吨活性染料。本技改项目是对企业现

有项目进行重新整合，优化调整产品结构。项目建成后，本项目将取代公司现有所有项目。

建设地点：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临港产业区纬三路 10号江苏盛吉化工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

二、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概述

经分析，项目工艺废水、设备冲洗水、地面冲洗水、生活污水等废水经厂区污水站处理达到胜海(连

云港)水务有限公司处理接管标准接入园区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能做到达标排放，也不会影响污水处

理厂的正常运行。

经预测项目废气污染物在不利气象条件下，对周围环境及环境敏感点的影响较小，不会造成大气

功能区类别降低。

项目产生的各种固体废弃物都得到了较好的处理处置，不直接排入环境，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项目的各噪声设备均得到了较好的控制，预测厂界能够能达标。

三、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废气治理：合成车间一各反应釜、计量槽、离心机等产生的有组织废气通过一套“二级水吸收+

二级碱吸收+一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压滤机区域收集的有组织废气通过一套“二级水吸收+二级碱吸

收+一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固体投料收集的有组织废气通过一套“布袋除尘”处理。以上处理后的

尾气合并经 20m高排气筒 H1高空排放。

合成车间二各反应釜、计量槽产生的有组织废气及压滤机区域收集的有组织废气通过一套“三级

碱吸收+一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固体投料收集的有组织废气通过一套“布袋除尘”处理。以上处理

后的尾气合并经 20m高排气筒 H2高空排放。

合成车间十各反应釜、计量槽、离心机产生的有组织废气及压滤机区域收集的有组织废气通过一

套“三级碱吸收+二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固体投料收集的有组织废气通过一套“布袋除尘”处理。

合成车间十一各反应釜、计量槽、离心机产生的有组织废气通过一套“二级碱吸收+三级活性炭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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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固体投料收集的有组织废气通过一套“布袋除尘”处理。合成车间十及合成车间十一产生的废

气经处理后尾气合并经 20m高排气筒 H3高空排放。

合成车间十二各反应釜、计量槽产生的有组织废气及压滤机区域收集的有组织废气通过一套“三

级碱吸收”处理；固体投料收集的有组织废气通过一套“布袋除尘”处理。以上处理后的尾气合并经

20m高排气筒 H4高空排放。

合成车间十四各反应釜、计量槽、离心机产生的有组织废气、压滤机区域收集的有组织废气及危

废库 2收集的有组织废气通过一套“二级碱吸收+二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固体投料收集的有组织废

气通过一套“布袋除尘”处理。以上废气经处理后尾气合并经 20m高排气筒 H5高空排放。

合成车间十五各反应釜、计量槽、离心机产生的有组织废气通过一套“三级碱吸收+二级活性炭

吸附”处理；固体投料收集的有组织废气通过一套“布袋除尘”处理。合成车间十六各反应釜、计量

槽、离心机产生的有组织废气及压滤机区域收集的有组织废气通过一套“三级碱吸收+二级活性炭吸

附”处理；固体投料收集的有组织废气通过一套“布袋除尘”处理。合成车间十五及合成车间六产生

的废气经处理后尾气合并经 20m高排气筒 H6高空排放。

后处理车间二闪蒸干燥产生有组织废气通过一套“一级布袋+一级水吸收”处理后通过 20m高排

气筒 H7高空排放。

后处理车间二各喷塔（1#-6#）产生的颗粒物、二氧化硫及氮氧化物等通过各自配套的“一级旋风

+一级布袋+一级水吸收”处理后各通过 30m高排气筒（H8-H13）排放。

后处理车间十主要为压滤机区域收集的有组织废气，通过一套“三级碱吸收”处理；处理后的尾

气合并经 15m高排气筒 H14高空排放。

后处理车间十一打浆锅收集的有组织废气通过一套“二级碱吸收+一级活性炭”处理；后处理车

间十二产生的废气通过一套“二级水吸收”处理后接入后处理十一的二级碱吸收+一级活性炭”处理；

处理后的尾气合并经 15m高排气筒 H15高空排放。

后处理十二产生的颗粒物通过一套“布袋除尘”处理后经 15m高排气筒 H16高空排放。

后处理车间十四各喷塔（7#-16#）产生的颗粒物、二氧化硫及氮氧化物等通过各自配套的“一级

旋风+一级布袋+一级水吸收”处理后各通过 30m高排气筒（H17-H26）排放。

后处理车间十五主要为压滤机区域收集的有组织废气通过一套“三级碱吸收”处理；处理后的尾

气经 15m高排气筒 H27高空排放。

罐区一呼吸废气经“一级碱吸收”处理后由 15m高排气筒 H28高空排放。

罐区二呼吸废气经“一级碱吸收+一级活性炭” 处理后由 15m高排气筒 H29高空排放。

罐区三呼吸废气经“一级碱吸收+一级活性炭” 处理后由 15m高排气筒 H30高空排放。

危废库 1收集的有组织废气经“一级碱吸收+一级活性炭” 处理后由 15m 高排气筒 H31高空排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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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站收集池收集有组织废气经“二级碱吸收+一级活性炭” 处理后由 15m高排气筒 H32高空

排放。

污水站生化单元收集有组织废气经“二级碱吸收+一级活性炭”处理后由 15m高排气筒 H33高空

排放。

废水治理：本项目生产工艺产生的含氰化物废水在车间进行破氰预处理（部分设备新增）、项目

高盐废水进含盐废水处理车间进行预处理（新增预处理设备），出水与厂区产生的其他废水进入厂区

废水处理站进行处理。高浓度废水进入收集池，然后通过“气浮隔油+微电解+芬顿氧化+中和混凝+沉

淀”处理后进入调节池，与进入调节池的低浓度废水进行二级生化处理，二级处理系统处理工艺为“水

解酸化+接触氧化+二沉”；二沉池出水进入“氧化混凝池+终沉池”强化处理单元进行处理，处理后

的废水排入园区废水处理厂。厂区污水站设计处理能力为 5000m3/d。

噪声治理：选取低噪设备、合理布局；局部消声、隔音；厂房隔音等。

固体废物：生活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处理，危险废物委托焚烧处理、回收利用等。厂区已建危废

库一座(建筑面积 700m2)、新建危废库一座（建筑面积 120m2）、废酸暂存于废酸罐（利用现有），新

建一座一般固废库（10m2）。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

项目为染料技改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环保政策要求；厂址位于灌云县临港产业区化

工产业园盛吉化工现有厂区内，符合区域用地规划要求；项目总体工艺及设备符合清洁生产工艺要求；

本项目在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后，各污染物排放可满足国家和地方的排放标准， 能够维持当地的环境质

量，不改变当地环境功能；公众参与调查结果表明当地公众无人反对该项目建设；社会效益、经济效

益较好；具有完善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因此，从环保的角度看，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五、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方式和期限

本项目委托江苏智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特提请您提出宝贵意见，

以便我们及时、准确的反映到环评报告书中去。

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公众意见表见链接：http://www.jszshj.com/news/1104.html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1、任何有环保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可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期间向建设单位、评价单位提

出项目环保可行性意见及要求。

2、任何有环保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可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期间提出完善项目环保措施、

防止项目污染的意见和要求。

3、建设单位、评价单位将认真听取公众意见，科学、公平、公正、合法地进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工作。

4、征求公众对建设项目的了解程度，以及认为建设项目对周围环境可能带来的问题；对本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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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重点关注的问题；对建设项目所持有的态度；对建设项目的建议和要求。

七、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如公众有意见，可以采用电话、电子邮件或邮件的形式提出您们的意见，以便我们及时、准确的

反映到环评报告书中去。同时请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能够及时答复您的意见。

电子邮箱：1476866433@qq.com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电话：王总 18360550668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若您对项目建设有意见和看法，请按以上联系方式于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2025年 6月 6日~6

月 21日）内反馈给建设单位和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来电、传真、来函、电子邮件均可。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将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真实记录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公众的宝贵意

见和建议向工程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有关部门反映。

江苏盛吉化工有限公司

2025年 6月 6日

表 2-4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江苏盛吉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10万吨染料技改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

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够可

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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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居住地址
xx省 xx市 xx县（区、市）xx乡（镇、街道）xx村（居

委会）xx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路 xx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能公开

的具体信息。

网上公示

在网上进行了第二次公示，公参意见调查表和环评征求意见稿网址：h

ttps://www.yidechem.com/news_det.html?newsid=3289907&_t=1749170873，

公示图片见图 2-2。

图 2-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网上公示（第二次）

(2) 报纸公示

公司于 2025年 6月 19日、6月 20日在扬子晚报上先后进行了 2次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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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示，公示内容见图 2-3和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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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纸公示（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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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纸公示（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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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贴公示

本项目在灌西盐场、燕尾港镇政府贴了公告，公示照片见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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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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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众意见调查

3.1 调查方式

①第一次公示

江苏盛吉化工有限公司在江苏盛吉化工有限公司母公司主页上发布了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信息，时间从 2024年 5月 31日起。

②第二次公示

江苏盛吉化工有限公司在江苏盛吉化工有限公司母公司主页发布了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同时在扬子晚报报纸公示和周边的主要

敏感点张贴公告，3种方式同步进行。并网上发布了项目公参意见表，采用

网上填写公众意见表方式征求公众意见，时间从 2025年 6月 6日至 6月 21

日，公众意见表见表 2-4。

3.2 调查对象

社会公众

3.3 调查结果

两次征求公众意见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的任何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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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众参与“四性”分析

4.1 程序合法性分析

江苏盛吉化工有限公司于 2024年 5月 30日委托江苏智盛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24年 5月 31日在江苏盛吉化工有限公司

母公司网站首次向公众公告了项目概况、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概况等，并

征询公众意见。

江苏盛吉化工有限公司从 2025年 6月 6日至 6月 21日采用网上公示、

2025年 6月 19日、6 月 20日在扬子晚报报纸公示和周边的主要敏感点张

贴公告 3种方式同步进行第二次公示，并网上发布了项目公参意见表，采

用网上填写公众意见表方式征求公众意见。

江苏盛吉化工有限公司采用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程序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有关规定。

4.2 形式有效性分析

本项目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方式采用公众易于接触网络，并

在确定环评编制组织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进行网站公示（委托日期：2024

年 5月 30日，公开日期：2024年 5月 31日）。

江苏盛吉化工有限公司从 2025年 6月 6日至 6月 21日采用网上公示、

2025年 6月 19日、6月 20日在扬子晚报报纸公示和周边的主要敏感点张

贴公告 3种方式同步进行第二次公示，并网上发布了项目公参意见表，采

用网上填写公众意见表方式征求公众意见。

因此，江苏盛吉化工有限公司采用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形式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有关规定。

4.3 对象代表性分析

江苏盛吉化工有限公司采用网上填写公众意见表方式征求公众意见，

征求对象为社会公众，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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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结果真实性分析

建设单位在两次征求公众意见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的任何意见。此

次公众参与调查结果真实可靠。


